中共六安市委、六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吸引高校毕业生等人才在六安就业创业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有关问题解答

1.“重点产业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的时间如何界定?

答：重点产业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等人才，是指2021年1月1日及之后来我市重点产业企业全职工作的高层次人才，符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的博士、硕士和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2.本政策中，“在六安无自有住房”如何界定?

答：在六安无自有住房是指申请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含四县三区)无住房不动产登记信息。申请人婚姻状况和配偶、未成年子女的房产情况，采取“诚信承诺制”。

3.在六安企业就业且符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的博士、硕士和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如何界定?

答：六安市企业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由六安市委组织部定期发布。2021年1月1日及以后在我市重点产业企业工作，并且符合六安市企业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的博士、硕士和全日制本科毕业生为急需紧缺人才，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我市重点产业企业人员不在政策范围内。

4.已经享受人才租房补贴的重点产业企业人才，能否按新政策规定的标准享受租房补贴?

答：已经享受人才租房补贴的重点产业企业人才，从2021年1月1日之后按照新政策规定的标准发放，发放时间累计计算。

5.企业人才申请住房租赁补贴时，如何判断租住社会住房居住?

答：企业人才在市区租赁住房的，以在六安市住房租赁服务平台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为标准。企业人才在四县三区租赁住房的，以在房屋所在地街道(乡镇人民政府)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证明为标准。

6.住房租赁补贴发放时，实际租金低于文件规定标准时，是否需要就低发放?

答：不需要，按照文件规定的标准发放。

7.重点产业高层次人才免费租住人才公寓时，选房顺序如何确定?

答：在对应面积标准以内，原则上按照申请租房的时间顺序选房租住。

8.我市重点产业企业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其他人才在市区内购买首套商品住房，如何界定?

答：我市重点产业企业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其他人才以家庭为单位在六安(不含四县三区)无住房登记信息，可购买首套商品住房。

9.重点产业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其他人才在六安首次购买商品住房，可享受购房补贴，此政策如何执行?

答：重点产业企业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全日制高校本科、全日制高职院校或其它院校专科、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毕业生购房后，应在商品住房网签备案或存量住房办理不动产产权转移登记后6个月内申请购房补贴;符合条件的，由市县区、开发区住房保障部门一次性发放。“在六安”指六安市所有行政区，含四县三区。“首套”指申请人家庭户名下在六安无房，且2021年1月1日至购房之时，在六安无房产交易记录。

10.重点产业企业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其他人才2021年1月1日后，在我市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时，不符合人才层次要求，但后期达到条件，能否申请购房补贴?

答：重点产业企业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其他人才达到申请条件的，自达到条件之日起可申请购房补贴。

11.重点产业企业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其他人才已经享受租房补贴，后申请购房补贴，免交的房租或享受的租房补贴是否需要在购房补贴中扣除?

答：不需要。

12.哪些人才可以免费租住220-200 ㎡、180-160㎡、140㎡、120 ㎡人才公寓？

答：根据六发〔2016〕44号和我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经认定为A、B、C、D类高层次人才，符合条件的，可分别享受免费5年租住220-200 ㎡、180-160㎡、140㎡、120㎡人才公寓。

13.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重点产业企业高层次人才，发放岗位补贴如何执行?

答：每年组织开展重点产业企业人才岗位补贴申报工作，对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员，按标准发放岗位补贴，前3年按对地方财政贡献等额补贴，之后2年减半补贴。

14.住房租赁补贴发放期间，人才层次和人才学历提高后，补贴标准是否相应提高，发放时间怎么计算?

答：实时提高至相应标准，发放时间累计计算。

      15.本政策所称“A、B、C、D”高层次人才中的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指什么人？

答：本政策所称“A、B、C、D”高层次人才中的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职业经理人）是指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总经理、副总经理。

16、“对来六安就业创业的重点产业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含亿元以上招商引资企业管理人员），可根据人才本人意愿,为其子女、（外）孙子女优先安排市内任意学校就读”中亿元以上招商引资企业管理人员如何界定?政策享受期限从何时开始计算？市内任意学校的范围如何认定？
答：亿元以上招商引资企业管理人员是指该企业的副总经理及以上的管理人员，且在我市缴纳个人所得税。该管理人员所任职招商引资企业在六安市境内累计投资亿元以上，且该管理人员2015年1月1日后到该企业任职的。市内任意学校的范畴包括我市辖区内各幼儿园、小学、初中、中专、中职、职高、技师学院等。

